
DD55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董春云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2023 年 2 月 2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603108 证券简称：润达医疗 公告编号：临 2023-017
转债代码：113588 转债简称：润达转债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月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三家全资子公司：青岛益信、惠中生物、惠中医疗；六家控股子公司：合肥润达、

合肥三立、济南润达、云南康泰、润达榕嘉、武汉尚检。 被担保人非上市公司关联人。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2023年 1月合计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金

额为 14,611.45万元，此前已实际为该等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合计为 88,351.36 万元，截至目前累
计为其提供担保余额 102,962.8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将持有的股份质押给公司作为反担保，公司实
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责任。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人润达榕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实

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3.60%。 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为支持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发展，解决

其流动资金短缺问题，经公司董事会及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自 2022 年 5 月 25 日至 2022 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类）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69,1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对等担保或为公司提供足额反担
保，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金额。 后经公司董事会及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将担保预计总额调整为 409,100 万元。 具体担保内容及对象， 详见公司公告： 临 2022-016、临
2022-042、临 2023-005。

（二）担保预计的实际发生情况
2023年 1月，在上述批准范围内发生如下担保（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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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润达榕嘉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4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 2：钱学庆共同担保，润达榕嘉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4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 3：杨红、汪硕共同担保，合肥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59.9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 4：合肥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59.9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 5：合肥三立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35%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 6：云南康泰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18.37%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 7：李杰、李健共同担保，济南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3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 8：武汉尚检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24%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合肥润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MUDJ51G
成立时间：2016年 4月 6日
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慈光路 118号药检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刘田姣
注册资本：1667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有其 40.01%股权； 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 杨红

30.59%、汪硕 29.40%。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41,538 28,235 13,304 41,868 2,142

2022 年 1-9 月/
2022 年 9 月 30 日 42,178 28,294 13,885 23,832 581

注：2021年数据经审计，2022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2、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武汉尚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6MA4KLAFL1F
成立时间：2015年 11月 5日
公司住所：武昌区宝通寺路 20号百瑞景中央生活区五期（西区）第 4 幢 2 层 3、4、17、18、19 号、第

4幢 3层 1、2、3、4、18、19、20号
法定代表人：陈政
注册资本：1149.821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76%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曾青 10%、胡潇

7%、杨三齐 7%。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9,392 10,237 19,155 34,641 6,040

2022 年 1-9 月/
2022 年 9 月 30 日 32,215 10,038 22,178 20,871 3,023

注：2021年数据经审计，2022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3、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青岛益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3763602608H
成立时间：2004年 6月 9日
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 2号甲 12层 1202-1206室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59,579 29,683 29,897 70,745 2,585

2022 年 1-9 月/
2022 年 9 月 30 日 77,178 44,684 32,494 61,765 2,597

注：2021年数据经审计，2022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4、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济南润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30718078XH
成立时间：2014年 11月 11日
公司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东风街道辛祝路 87-1号 306、307、308室
法定代表人：李杰
注册资本：505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70%股权；悦昇达（济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

有其 3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34,591 23,685 10,906 25,858 1,885

2022 年 1-9 月/
2022 年 9 月 30 日 32,075 20,282 11,794 18,057 888

注：2021年数据经审计，2022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5、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润达榕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320849177H
成立时间：2014年 11月 5日
公司住所：上海市宝山区江杨南路 880号 V077
法定代表人：钱学庆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1%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钱学庆 40%、胡

雄敏 5%、许啸龙 4%。
主营业务是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6,498 22,897 3,602 36,494 776

2022 年 1-9 月/
2022 年 9 月 30 日 50,401 40,733 9,668 42,292 6,067

注：2021年数据经审计，2022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6、合肥三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合肥三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1562184307G
成立时间：2010年 9月 21日
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浮山路与望江西路交口东南角华佗巷 50号车间二 4001室
法定代表人：汤勇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全资子公司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 65%股权；

德清恒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 35%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8,242 16,618 11,624 26,754 2,587

2022 年 1-9 月/
2022 年 9 月 30 日 28,785 16,643 12,142 16,554 517

注：2021年数据经审计，2022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7、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惠中生物”）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133607244C
成立时间：1992年 11月 12日
公司住所：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华江路 1078号 11幢 C区
法定代表人：刘辉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体外诊断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

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2,972 15,101 7,871 15,098 1,455

2022 年 1-9 月/
2022 年 9 月 30 日 22,652 13,502 9,150 12,639 1,279

注：2021年数据经审计，2022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8、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惠中医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6711898366
成立时间：2008年 2月 14日
公司住所：上海金山区山阳镇卫昌路 1018号
法定代表人：刘辉
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全资子公司杭州惠中诊断技术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 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体外诊断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

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33,217 10,401 22,815 10,892 762

2022 年 1-9 月/
2022 年 9 月 30 日 36,194 12,682 23,512 7,783 697

注：2021年数据经审计，2022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9、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云南康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325225558R
成立时间：2014年 12月 18日
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科光路 8号 B幢 502室
法定代表人：马俊生
注册资本：49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有其 81.63%股权； 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 马俊生

10.20%、王萍 8.16%。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13,429 8,634 4,795 15,978 1,283

2022 年 1-9 月/
2022 年 9 月 30 日 15,882 9,680 6,202 16,013 1,407

注：2021年数据经审计，2022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序
号

被 担 保
人 银行

担 保 合
同 金 额
（万元 ）

贷 款
期限 担保方式 担保范围 保证期间

1 合 肥 润
达

徽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安 徽
自 贸 试 验
区 合 肥 片
区支行

1,000.00 一年
由 公 司 、 杨 红 女
士 、汪硕先生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为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
伍仟万元整的债权本金 ，以
及利息、 违约金 、 损害赔偿
金、 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
的其他款项、 债务人实现债
权 与 担 保 权 利 而 发 生 的 费
用 。

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
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
别计算 ， 即自单笔授
信业务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

2 合 肥 润
达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合 肥
分行

500.00 八 个
月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任保证

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 ，
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 、违
约金 、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
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
发生的费用、 以及债权人实
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 ， 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
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
证金。

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
笔 债 权 分 别 计 算 ，自
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
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
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
年止。3 合 肥 三

立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合 肥
分行

1,130.00 八 个
月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任保证

4 武 汉 尚
检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武 汉
分行

1,000.00 一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任保证

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
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 、融资 、
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
而 对 债 务 人 形 成 的 全 部 债
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 、
利息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
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

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
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

5 青 岛 益
信

日 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青 岛
分行

990.00 半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任保证

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贰
仟万元整的本金余额 ； 以及
利息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
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
他款项 、 债权人为实现债权
与 担 保 权 而 发 生 的 一 切 费
用。

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

6 青 岛 益
信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青 岛
分行

1,000.00 一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任保证 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 、

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
害赔偿金、 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 、为实
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
付的费用 。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
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7 青 岛 益
信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青 岛
分行

1,000.00 八 个
月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任保证

8 济 南 润
达

莱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济 南
历城支行

1,000.00 一年
由 公 司 、 李 杰 先
生 、李健女士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 、利
息、复利 、罚息 、违约金 、损害
赔偿金及律师费、诉讼费 、保
全费、 差旅费等债权人为实
现债权和担保权而发生的全
部费用。

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9 济 南 润
达

广 发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济 南
分行

950.00 半年
由 公 司 、 李 杰 先
生 、李健女士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包 括 主 合 同 项 下 的 债 务 本
金 、利息 、罚息 、复利 、违 约
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
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
付费用 。

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
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10 惠 中 医
疗

广 发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分行

900.00 半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任保证

11 润 达 榕
嘉

广 发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分行

742.28 半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任保证

12 惠 中 生
物

江 苏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闸北支行

800.00 一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任保证

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主合同项
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同约
定计收的全部利息 、 以及债
务人应当支付的手续费 、违
约金 、赔偿金 、税金和债权人
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
生的费用。

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后满
三年之日止 。

13 润 达 榕
嘉

江 苏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宝山支行

1,500.00 一年
由公司 、钱学庆先
生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证

14 合 肥 三
立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合肥分行

600.00 一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任保证

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
信 人 偿 还 或 支 付 的 债 务 本
金 、利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
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和
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综合授信协议 》项下
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
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
算 ， 为自具体授信业
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
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

15 云 南 康
泰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云 南
省分行

800.00 一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任保证

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
金及利息 、复利 、罚息 、违约
金、 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
的费用。

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
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
期限分别计算 。 每一
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
期间为 ， 自该笔债务
履 行 期 限 届 满 之 日
起 ， 计至全部主合同
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
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后三年止。

16 润 达 榕
嘉

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分行

500.00 三 个
月

由公司 、钱学庆先
生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证

本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
围为根据 《授信协议 》在授信
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
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
和 ，以及相关利息 、罚息 、复
息 、违约金 、迟延履行金 、保
理费用 、 实现担保权和债权
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

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
日起至 《授信协议 》项
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
资或银行受让的应收
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
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
加三年 。17 云 南 康

泰

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昆 明
分行

199.17 半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任保证

注：1、贷款期限以实际发生为准。
2、反担保及担保分割措施：（1）润达榕嘉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4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2）济南润

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3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3） 合肥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59.99%的股权质
押给公司；（4）武汉尚检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24%的股权质押给公司；（5）合肥三立其他少数股东将合
计 35%的股权质押给公司；（6）云南康泰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18.37%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子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有利于加快子公司发展，符合公司整

体发展。 其中润达榕嘉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 70%，为其担保是为支持其经营，满足其经营发展的融
资需求，增强其盈利能力，公司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
范围。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对等担保或为公司提供足额反担保，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
保金额。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公

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是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的，并且被
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 公司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
况，风险在可控范围内。经董事会审核，同意上述担保预计事项，并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由公司管理层
在额度范围内全权办理具体担保业务并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具体的担保协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409,100.00万元（其中实际发生的担保

余额为 254,866.72 万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409,100.00 万元（其中实际发生的担
保余额为 254,866.72 万元）、上述数额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均为 73.60%，无逾期
担保。 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5018 证券简称：长华集团 公告编号：2023-006

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提前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3月 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增加公司现金收益，在确保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 12个月内用于滚动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董事会授权公
司董事长在批准的现金管理额度、投资的产品品种和现金管理期限内行使该项决策权，具体执行事项
由公司管理层组织相关部门实施。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
意见，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2）。

一、 本次委托理财提前赎回的概况
公司于 2022年 4月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2021 年第 72 期公司类法人客户人民

币大额存单产品” 及“2022年第 9期公司类法人客户人民币大额存单产品”， 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6,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关于使用
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17）。

因募投项目资金使用需要， 公司于 2023年 2月 1日提前赎回了上述理财产品， 收回本金 6,000
万元，并收到理财收益 164.15万元。

提前赎回的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名称

收益
类型

金额
（万元）

预 计 年 化
收益率 产品期限 产 品 起 息

日
产 品 到 期
日 产品赎回日

中国农 业银
行股份 有限
公司

2021 年第 72
期公司 类法
人客户人民
币大额存 单
产品

保 本 保
证收益 5,000 3.35% 3 年 （可提 前

转让 ）注 1
2021 年 10
月 15 日

2024 年 10
月 15 日

2023 年 2 月
1 日

中国农 业银
行股份 有限
公司

2022 年 第 9
期公司类 法
人客户人 民
币大额存 单
产品

保 本 保
证收益 1,000 3.35% 3 年 （可提 前

转让 ）注 2
2022 年 3
月 2 日

2025 年 3
月 2 日

2023 年 2 月
1 日

注 1：本大额存单存续期间可转让，持有期限不超过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12 个月
内。公司于 2022年 4月 7日受让该大额存单，需支付原先持有人持有大额存单期间（2021年 10月 15
日-2022年 4月 6日） 的利息为人民币 800,277.78 元。 受让后， 公司享有该大额存单自产品成立日

（2021年 10月 15日）起至转让期间的收益。
注 2：本大额存单存续期间可转让，持有期限不超过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12 个月

内。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7 日受让该大额存单，需支付原先持有人持有大额存单期间（2022 年 3 月 2
日-2022 年 4 月 6 日） 的利息为人民币 32,569.44 元。 受让后， 公司享有该大额存单自产品成立日
（2022年 3月 2日）起至转让期间的收益。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84.68 -

2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1,000 27.36 -

3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136.79 -

4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 - 5,000

合计 16,000 11,000 248.83 5,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6,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7.93%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 1.60%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5,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35,000

总理财额度 40,000

特此公告。
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3918 证券简称：金桥信息 公告编号：2023-010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
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在上述
额度内，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资金可以滚动使用，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法定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6）。

一、本次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概况
2023年 1月 6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漕河泾开发区支

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购买了：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Y202225673）（机构客户），期限 25天。 期
限自 2023年 1月 6日至 2023年 1月 31日，共计 6,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月 10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公司法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3-002）。

该产品已于 2023 年 1 月 31 日到期，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赎回本金 6,000 万元，并获得收
益 53,424.66元，收益符合预期。 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 未 收 回 本 金 金

额
1 银行结构性存款 7,000 7,000 60.17 0
2 银行结构性存款 4,000 4,000 33.91 0
3 银行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5.66 0
4 银行结构性存款 7,000 7,000 59.49 0
5 银行结构性存款 4,000 4,000 28.92 0
6 银行结构性存款 3,000 3,000 21.69 0
7 银行结构性存款 3,000 3,000 21.69 0
8 银行结构性存款 6,000 6,000 49.76 0
9 银行结构性存款 3,000 3,000 21.17 0
10 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 1,000 5.95 0
11 银行结构性存款 6,000 6,000 13.54 0
12 银行结构性存款 3,000 3,000 6.29 0
13 银行结构性存款 6,000 6,000 14.04 0
14 银行结构性存款 6,000 6,000 5.34 0
15 银行结构性存款 2,500 0 - 2,500
合计 66,500 64,000 347.62 2,5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7,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5.09
最近 12 个月内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3.92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5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2,500
总理财额度 15,000

注：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7,000 万元，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的总理财额度。

特此公告。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810 证券简称：丰山集团 公告编号：2023-015
转债代码：113649 转债简称：丰山转债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丰山转债”可选择回售的

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售价格：100.18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
● 回售期：2023年 2月 7日至 2023年 2 月 13日
● 回售资金发放日：2023年 2月 16日
● 回售期内可转债停止转股
● 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丰山转债”2023 年

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根据公司《公开发
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有关“丰山转债”的附加回售条款，

“丰山转债”附加回售条款生效。
现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和公司《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就回售有关事项向全体“丰山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回售条款
（一）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附加回售条款具体如下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

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
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
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价格回售给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
券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该次附加回售申
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能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回售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回售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二）回售价格
根据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法，“丰山转债” 第一年的票面利率 0.3%， 计算天数为 225 天

（2022 年 6 月 27 日至 2023 年 2 月 6 日）， 利息为 100*0.3%*225/365=0.18 元/张， 即回售价格为
100.18元/张（含当期利息）。

二、本次可转债回售的有关事项
（一）回售事项的提示
丰山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丰山转债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进

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申报程序
本次回售的转债代码为“113649”，转债简称为“丰山转债”。
行使回售权的可转债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方

向为卖出，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
（三）回售申报期：2023年 2月 7日至 2023年 2 月 13日。
（四）回售价格：100.18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
（五）回售款项的支付方法
本公司将按前款规定的价格买回要求回售的丰山转债，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回售资金的发放日为 2023年 2月 16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
丰山转债在回售期间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 在同一交易日内，若丰山转债持有人同时发出转

债卖出指令和回售指令，系统将优先处理卖出指令。
回售期内，如回售导致可转换公司债券流通面值总额少于 3000 万元人民币，可转债仍将继续交

易，待回售期结束后，本公司将披露相关公告，在公告三个交易日后丰山转债将停止交易。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证券部
电话：0515-83378869
特此公告。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150 证券简称：万朗磁塑 公告编号：2023-003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4165 号）核准，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075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34.19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09,442,500 元，
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136,515,8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72,926,700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2 年 1 月 19 日全部到位，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容
诚验字[2022]230Z0016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变更和管理监督等方面均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上述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连同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繁华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分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
称：《三方监管协议》），协议内容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备注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繁华支行 341311000013001506384 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注销

2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分行 14756000000291883 门封生产线升级改造建设

项目 正常使用

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分行 499070100100364741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正常使用

4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分行 3610000010120100300829 信息化建设项目 正常使用

三、募集资金专户使用及销户情况
鉴于公司募投项目“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按计划使用完毕，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合肥繁华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341311000013001506384）资金已全部支出完毕，该募集
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 为统筹资金账户管理，公司于近日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本
次销户后公司与相关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的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5358 证券简称：立昂微 公告编号：2023-013
债券代码：111010 债券简称：立昂转债

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1月 1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金瑞泓科技（衢州）
有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及《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金瑞泓微电子（衢州）有限公司
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25,000 万元向子公司金瑞泓科技
（衢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衢州金瑞泓”）增资。 其中 59,808.61万元作为新增注册资本，65,191.39万
元计入资本公积金；使用募集资金 113,000 万元向子公司金瑞泓微电子（衢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瑞泓微电子”）增资。 其中 94,166万元作为公司新增注册资本，18,834 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月 11日披露的《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
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及《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5）。 因公司向子公
司金瑞泓微电子增资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2023 年 1 月 30 日公司召开了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该增资事项。

衢州金瑞泓、金瑞泓微电子于近日完成了相关工商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分别取得了由
衢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现基本登记信息如下：

（一）金瑞泓微电子（衢州）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金瑞泓微电子（衢州）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MA29UYTC8N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衢州市绿色产业集聚区盘龙南路 52号 9幢
法定代表人：王敏文
注册资本：552,166万(元)
成立日期：2018年 09月 19日
营业期限：2018年 09月 19日至 2038年 09月 18日
经营范围：半导体硅片、微电子材料、复合半导体材料及半导体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集成电

路设计；电子产品研发；数据处理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的除
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金瑞泓科技（衢州）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金瑞泓科技（衢州）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MA28FB739U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衢州市绿色产业集聚区盘龙南路 52号
法定代表人：王敏文
注册资本：130,559.93万(元)
成立日期：2016年 12月 15日
营业期限：2016年 12月 15日至 2036年 12月 14日
经营范围：硅材料、化合物半导体材料、人工晶体材料、复合半导体材料及半导体器件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集成电路设计；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电子产品研
发；数据处理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

特此公告。

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1966 证券简称：玲珑轮胎 公告编号：2023-008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回购股份事项基本情况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10月 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 有关本次回购 A股股份事项具体情
况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0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1）、《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2022-09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
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3年 1月，公司未实施回购。 截至 2023 年 1 月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6,779,688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46%， 购买的最高价为 21.65 元/股、 最低价为 16.29 元/股， 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12,999.08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已实施的股份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
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1878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2023-011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的

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年 10月 20日，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 股股份方案的议案》，拟回购股份数量下限为 19,390,844

股，上限为 38,781,687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05 亿元；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回购 A股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本次回购 A股股份方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0
月 26日披露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股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
编号：2022-072）。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
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 2023年 1月 31日，公司未实施回购。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 A股股份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1933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2023-03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比例达 1%暨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8月 8日召开第五届第三次董事会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股
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股数不超过 1.5 亿股，或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 4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7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5 元/股。 本次回购
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月 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方案》（公告编号：2022-026）。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
日起 3日内予以公告，且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
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3年1月 31日， 公司累计通过股份回购证券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 95,637,6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5%，与上次披露数相比增加 0.11%，最高成交价为 3.54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 2.86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298,446,614.16元（含交易费用）。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603218 证券简称：日月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3

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2年 1月 21日召开了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授权公司管理层
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上述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同日于指定披露媒体披露的《关
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3）。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全资子公司宁波日星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星铸业”）于 2022
年 12月 21日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分行的结构性
存款，认购金额 50,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 2022年 12月 2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同日于指定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1）。

2023年 1月 31日， 日星铸业赎回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分行的上述结构性存
款，收回本金人民币 50,000万元，取得收益人民币 1,753,424.66元。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赎回情况
日星铸业于 2022年 12月 21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分行签署《中国建设银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说明书》、《中国建设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销售协议书示例》 购买结构性存款，产
品于 2023年 1月 30日到期，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31 日进行了兑付，赎回金额为 50,000 万元，具体情
况如下：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宁波鄞州分行 银行理财产品 中国建设银行宁波市分行单位

人民币定制型结构性存款 50,000

产品期限 起息日 到期日 实际收益（元）

40 天 2022/12/21 2023/1/30 1,753,424.66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
投入金额

实际
收回本金

实际
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保本固定收益型 150,000,000.00 150,000,000.00 3,586,916.72 0.00

2 保本固定收益型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15,592,240.62 0.00

3 保本固定收益型 770,000,000.00 770,000,000.00 22,753,771.56 0.00

4 保本固定收益型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2,620,138.90 0.00

5 保本固定收益型 50,000,000.00 50,000,000.00 1,735,555.55 0.00

6 保本固定收益型 50,000,000.00 50,000,000.00 1,760,208.33 0.00

7 保本固定收益型 400,000,000.00 400,000,000.00 14,521,773.80 0.00

8 保本固定收益型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7,057,655.55 0.00

9 保本固定收益型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3,599,305.56 0.00

10 保本固定收益型 50,000,000.00 50,000,000.00 1,799,913.19 0.00

11 保本固定收益型 50,000,000.00 50,000,000.00 769,673.43 0.00

12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14,168,787.39 0.00

13 保本固定收益型 400,000,000.00 - - 400,000,000.00

14 保本固定收益型 140,000,000.00 - - 140,000,000.00

15 保本固定收益型 200,000,000.00 - - 200,000,000.00

16 保本固定收益型 100,000,000.00 - - 100,000,000.00

17 保本固定收益型 50,000,000.00 - - 50,000,000.00

18 保本固定收益型 50,000,000.00 - - 50,000,000.00

19 保本固定收益型 50,000,000.00 - - 50,000,000.00

20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1,753,424.66 0.00

合计 4,410,000,000.00 3,420,000,000.00 91,719,365.26 990,000,00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770,000,00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8.86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 13.74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990,000,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510,000,000.00

总理财额度 2,500,000,000.00

特此公告。
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 日


